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学生会组织改革

自评报告

根据《全国学联二十七大会议精神培训班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以及《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和《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我校学生会改革工作进行自评如下：

一、校党委高度重视学生会工作

学生会组织的建设纳入了学校党建工作整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校党委定期听取学生会相关工作汇报，研究决定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学生权益维护、办公条件等重大事项。由分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的院领导（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纪武昌）分管学生会组织的工作。

二、校团委强化具体指导工作

校团委专职副书记郭瑞同志指导校学生会；聘任校团委思想引领部主任龚小兵同志担任校学生会秘书长。校学生会建立了学生会重要事项、重大活动、重要信息、对外联络等事先审核管理制度。

三、明确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

学生会通过章程，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对同学的政治引领为根本，以全心全意服务同学为宗旨，及时向同学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引导广大同学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之中。充分发挥校院两级学生会和班委会的积极作用，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等重大节庆日和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通过协助校团委组织“青马工程培训班”、“新青年学习新思想，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优秀主讲人评选、“新时代 新青年 新奋斗”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借助校园网、学生会官Q等平台，广泛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

学生会各级组织面向全体同学，听取、收集同学在学业发展、身心健康、社会融入、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普通需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反馈学校，帮助有效解决。学校印发实施了《学生权益维护暂行办法》，完善了校、院、班三级权益服务体系，通过工作群、QQ空间、提案等形式，结合大学生权益保护节等活动，扎实开展权益服务。自上届学代会以来，共收集学生提案160余份，整理归纳后向学校教务处、信息网络中心、后勤处等单位递交提案90余份，接受并协助处理同学投诉600余条。联系学工部、团委提出学生寝室、教室空调全覆盖的教代会提案得以立项实施，并获得当届教职代会“优秀提案”。学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寝室热水空调全覆盖，环校路人车难分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四、完善运行机制，加强组织建设

学生会组织工作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实行轮值制度，学生会主席团集体负责学生会重大事项，不设主席、副主席，设执行主席，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牵头日常工作。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修订例会值班制度等10余项内部制度，整理形成《学生会工作手册》。推动制定实施《学生干部管理办法》，明确学生干部的考核监督及退出机制，选派骨干参加省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习，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学院学生会组织属于校级学生会组织的基层组织，校学生会通过“优秀学生分会”评选等活动加强校级学生会组织的指导。常规化开展学习支持活动，维护自习室秩序，促进优良学风。协助团委组织开展金秋科技文化艺术节、春运会、冬运会，举办足球赛、篮球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五、坚持从严治会，勇于自我革命

通过《章程》明确，学生会主席团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学代会召开之前，面向全校通过各分团委遴选学生委员候选人和学生会工作人员，经学工部、校团委组织考核后，报学校党委确定。校级学生会工作人员中来自学院学生会的成员一般不少于50%。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学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在最近一次的学代会中，共有学生代表179名，其中非校、院级学生会骨干的学生代表112人，占总数的62.57%，代表来自14个二级学院的134个班级。

落实《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践行学生会宗旨，结合例会开展相关学习，坚决防范和克服功利化、庸俗化、“小官僚”等问题。

校级学生会工作人员控制在40人以内。主席团成员不超过5人，工作部门6个，每个工作部门成员设负责人2至3人，工作人员不超过6人。学院学生会工作人员不超过30人，主席团成员不超过3人。除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成员，没有其他机构或职务。

建立述职评议制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进行述职，由学生代表以及学工部、团委工作人员进行考评，评议会从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工作成效、纪律作风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并将考评结果与学生干部的考核和评优评先相结合。

